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師待遇條例(以下簡稱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教師待遇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條規定

：「（第一項）公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 

務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

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一、銓敘或登

記有案之公務人員或其他適用特種任用法規

審定資格人員、公營事業人員、政務人員、公

私立學校校長、教師、助教、專業技術人員、

研究人員、護理教師、運動教練、公立社會教

育機構專業人員、公立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

員等級相當之年資。二、後備軍人轉任教師，

採計等級相當之軍職年資。三、中小學教師曾

任代理教師年資，每次期間三個月以上累積

滿一年者，提敘一級。四、其他經教育部認定

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第二項）公立大專教

師職前於具有規模之國內外私人機構性質相

近、服務成績優良及等級相當之任職年資，得

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

薪。（第三項）第一項年資採計方式，除第三

款外，不足一年之月數不予採計。（第四項） 

第一項及第二項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及

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爰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所定等級相當

，依下列規定認定： 

一、初任教師、私立學校轉任公立學校之教

師及公、私立學校轉任私立學校之教師

薪級未敘定前，其曾任職務之薪(俸)級

達本條例第八條或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起敘薪級以上年資，得認定職務等級

相當。 

二、公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校教師薪級

未敘定前，其曾任職務之薪(俸)級達本

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原敘薪級以

上年資，得認定職務等級相當。 

三、教師薪級經敘定後，其曾任職務之薪(

俸)級達現敘薪級以上年資，得認定職

務等級相當。 

前項等級相當之對照，依下列規定認

定： 

一、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

一、第一項參考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

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明定本條例第九

條第一項所稱等級相當。 

二、本條例第八條規定：「（第一項）初任教師

，其薪級之起敘規定如下：一、中小學教

師以學歷起敘；其起敘基準依附表二規

定。二、大專教師以所聘等級本薪最低薪

級起敘。但講師及助理教授具博士學位

者，得自三三○薪點起敘。（第二項）前

項第二款大專教師具有較高等級教師聘

任資格，而以較低等級教師聘任者，得比

照較高等級教師本薪最低薪級起敘。」第

十一條規定：「（第一項）公立學校教師轉

任其他公立學校教師時，依原敘薪級核

敘。…（第二項）私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

學校教師時，依下列規定敘定薪級：一、

中小學教師按其初任教師之學歷依第八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起敘，…。二、大專



提敘薪級對照表（如附表）認定之。 

二、教師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之年資，如任

職時服務單位未建立與公立學校教師

一致之敘薪制度，參照本條例第八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依其初任時所具

學歷起敘，將服務成績優良年資逐學

年度晉級、換算任職期間各學年度之

薪級後，依前款規定認定之： 

(一)海外臺灣學校或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校

長、教師。 

(二)海外僑校之教師。 

(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以下簡稱中

小學教師)職前曾任已取得幼兒園教師

資格之私立幼兒園園長、教師、公立

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已取得教師

資格之馬來西亞獨立中學專任教師。 

三、教師職前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研究

人員之年資，按其月支報酬依任職當年

度行政院核定之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

換算為聘用人員薪點後，依第一款規定

認定之。 

四、前三款以外年資，其等級相當之對照，

由教育部認定之。 

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所定等級相當，

應就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以下簡稱大

專教師）原任職務與擬任教師職務應具之

資格條件，依下列規定認定： 

一、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八十六年三月二

十一日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取得下列資

格者： 

(一)教授：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

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七年起，

得認定與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二)副教授： 

1、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

內外私人機構年資，得認定與副教

授職務等級相當。 

2、獲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

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七年起，得

認定與副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三)講師： 

1、獲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

內外私人機構年資，得認定與講師

職務等級相當。 

教師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規

定起敘，…。（第三項）公、私立學校教

師轉任私立學校教師時，依第八條規定

起敘，…。」以初任教師或教師轉任其他

學校薪級未敘定前，尚無現敘薪級據以

認定職前年資等級是否相當，爰明定本

條例第九條第一項所稱等級相當，於初

任教師、私立學校轉任公立學校之教師

及公、私立學校轉任私立學校之教師，指

曾任職務之薪(俸)級達本條例第八條或

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起敘薪級以上；於

公立學校轉任公立學校之教師，指曾任

職務之薪(俸)級達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原敘薪級以上。至教師薪級經敘

定後，指曾任職務之薪(俸)級達現敘薪

級以上。例如：初任助理教授具有博士學

位者如自十九級三三〇薪點起敘，其職

前曾任專任教師達十九級三三〇薪點以

上之年資者為等級相當。 

三、第二項第一款參考公務人員曾任公務年

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辦法第三條規定，

明定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等級相當之對

照，依本辦法所附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

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認定之。

例如：初任講師自二十四級二四五薪點

起敘，其職前曾任行政機關公務人員年

資，依所附對照表以經銓敘審定薦任第

六職等本俸一級三八五俸點以上者，認

定為等級相當；第二款參考教育部九十

七年九月十七日台人（一）字第〇九七〇

一七一九五四號函、大陸地區臺商學校

設立及輔導辦法第二十九條、海外臺灣

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第二十三條、教育

部六十九年六月五日日台（六九）人字第

一六七二二號函、九十六年三月二十七

日台人（一）字第〇九六〇〇四一六六〇

號函、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台（八七）人

（一）字第八七一三六七六五號函、一〇

三年二月十三日臺教人(二)字第一〇三

〇〇一三二一八號函及一〇五年五月二

十四日臺教人（二）字第一〇五〇〇五九

六七六 A 號函規定，明定教師職前曾任

海外臺灣學校或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校長

、教師、海外僑校教師之年資、中小學教



2、獲有學士學位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

構年資，自第六年起，得認定與講師

職務等級相當。 

二、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八十六年三月二

十一日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取得下列資

格者： 

(一)教授：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

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八年起，

得認定與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二)副教授：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

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四年起

，得認定與副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三)助理教授： 

1、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

內外私人機構年資，得認定與助理

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2、獲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

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五年起，得

認定與助理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3、獲有學士學位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

構年資，自第十年起，得認定與助理

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四)講師： 

1、獲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

內外私人機構年資，得認定與講師

職務等級相當。 

2、獲有學士學位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

構年資，自第六年起，得認定與講師

職務等級相當。 

三、現職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取

得教育部審定通過之教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講師證書後，所任國內外私人

機構年資，得認定與教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講師職務等級相當。但大專教

師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以職前

年資送審取得教師證書者，其用以取

得教師資格之職前年資，不得採計提

敘薪級。 

教師修畢博士學程並完成論文口試，

未及取得學位證書者，為辦理該期間任職

年資之認定，自取得學校核發之臨時畢業

證書日起，視為具前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二

目及第二款第一目至第三目之同等學歷。

但其臨時畢業證書應載明已完成博士學位

師職前曾任已取得幼兒園教師資格之私

立幼兒園園長、教師、公立幼兒園契約進

用教保員之年資、已取得教師資格之馬

來西亞獨立中學專任教師之年資，如任

職時服務單位未建立與本條例一致之薪

級制度，其服務年資換算為教師薪級之

方式；第三款參考教育部九十三年八月

十七日台人（一）字第〇九三〇一〇四五

三三號函規定，明定教師職前曾任各類

專案計畫項下研究人員年資等級相當之

認定方式；另於第四款明定前三款以外

人員，其等級相當之對照，由教育部認定

之。 

四、第三項參考「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

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

」(以下簡稱敘薪原則)第四點第一項規

定，明定公立大專校師職前任職國內外

私人機構年資等級相當之認定基準。以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

一日修正施行後取得副教授資格者為例

，副教授自十六級三九〇薪點起敘；助理

教授具有博士學位者，自十九級三三〇

薪點起敘。如以薪級換算年資，期間需經

三年，爰規定副教授於獲有博士學位或

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

自第四年起，得認定與副教授職務等級

相當。另依敘薪原則第四點規定，助理教

授獲有博士學位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

構年資，得認定與助理教授等級相當；惟

助理教授以碩士學位證書、服務年資與

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送審取得助理教授

證書者，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尚無

法認定與助理教授職務等級相當。為期

衡平並應學校實務需要，爰依上開薪級

換算年資方式，增列副教授(依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施

行前之規定取得資格者)及助理教授獲

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助理教授及講

師獲有學士學位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

構年資職務等級相當之認定方式。例如

助理教授自二十級三一〇薪點起敘，碩

士學位自二十四級二四五薪點起敘，如

以薪級換算年資，期間需經四年，爰規定

助理教授於獲有碩士學位後，所任國內



應修課程及博士論文通過論文考試完成學

位要求之事實。 

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五年起，得認定與

助理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五、參考敘薪原則第五點第二項規定，於第三

項第三款明定大專教師依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規定，以職前年資送審取得教師證

書者，其用以取得教師資格之職前年資，

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六、第四項參考敘薪原則第四點第二項規定，

明定教師修畢博士學程並完成論文口試

者，如因學校作業等原因暫時無法取得

正式學位證書者，自取得學校核發之臨

時畢業證書日起，視為具有同等學歷。 

第三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

服務成績優良，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一、曾任銓敘或登記有案之公務人員或其

他適用特種任用法規審定資格人員之

年資，其考績(成)列乙等或七十分以

上，繳有證明文件者。 

二、曾任公營事業機構具公務員身分之年

資，依權責機關(構)訂定之成績考核

法令辦理之考核，成績列乙等或七十

分或相當乙等以上，繳有證明文件者。 

三、曾任政務人員之年資，繳有其服務機關

出具未受懲戒之證明文件者。 

四、曾任依法令任官有案之軍職年資，成績

考核列乙等或七十分或相當乙等以上

，繳有證明文件者。 

五、曾任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師、助教、

專業技術人員、專業及技術教師、研究

人員、護理教師或公立社會教育機構

專業人員、公立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

員之年資，繳有原服務學校、機關(構

)出具之年資(功)加薪(俸)證明者；曾

任年資已達最高年功薪，繳有服務成

績優良證明文件者。 

六、曾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教師、護

理教師、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

師、私立代用國民中學職員、職業訓練

師、公立學校未辦理銓敘審定職員、各

級學校運動教練之年資、中小學教師

曾任公立幼兒園園長、教師之年資，成

績考核結果列乙等或七十分或相當乙

等以上，繳有證明文件者；曾任職務未

有辦理成績考核規定，繳有服務成績

一、參考公務人員曾任公務年資採計提敘俸

級認定辦法第六條規定，明定本條例第

九條所定服務成績優良之認定基準。 

二、第一項第一款適用特種法規審定資格人

員，包括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二條規

定：「司法人員、審計人員、主計人員、

關務人員、外交領事人員及警察人員之

任用，均另以法律定之。…」及第三十三

條規定：「…醫事人員、交通事業人員及

公營事業人員之任用，均另以法律定之。

」等人員，以其考績(成)列乙等或七十分

以上，繳有證明文件，認定其服務成績優

良。 

三、茲以教師職前曾任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

技術教師之年資得採計提敘薪級，為期

衡平，教師職前曾任專科以上學校專業

及技術教師之年資，亦得採計提敘薪級。

另依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

第十四條規定，專任專業及技術教師之

待遇、年資晉薪及其他權益等事項，依其

聘任之等級，比照教師之規定，爰於第一

項第五款明定專科以上學校專業及技術

教師年資服務成績優良之認定基準。 

四、第一項第六款參考教育部九十一年三月

二十五日部授教中（人）字第〇九一〇五

二〇〇七八號令、九十六年三月二十七

日台人（一）字第〇九六〇〇四一六六〇

號函、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台（八七）人

（一）字第八七一三六七六五號函、九十

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台人（一）字第〇九五

〇〇六〇〇〇八 A 號函、八十八年十二

月十四日台（八八）人字第八八一五五六



優良證明文件者。 

七、曾任海外臺灣學校或大陸地區臺商學

校校長、教師、海外僑校教師之年資，

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 

八、曾任聘用人員、約僱人員、公立托兒所

教保人員、國軍編制內聘用人員、各類

專案計畫項下研究人員、中小學教師

曾任代理教師之年資、公立大專教師

曾任具有規模之國內外私人機構之任

職年資，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

者。 

九、中小學教師曾任已取得幼兒園教師資

格之私立幼兒園園長、教師年資、已取

得教師資格之馬來西亞獨立中學專任

教師之年資，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

文件者。 

十、中小學教師曾任已取得幼兒園教師資

格之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之年

資，成績考核考列甲等，繳有證明文件

者。 

十一、曾任民選縣（市）長、鄉（鎮、市）長

之年資，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二

十日臺灣省鄉鎮縣轄市長成績考核辦

法廢止以前任職，繳有年終考成列乙

等或相當乙等以上證明文件，或於八

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同辦法廢止以後

任職，繳有其服務機關出具未受懲戒

之證明文件者。 

十二、曾任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認

定等級相當之年資，繳有服務成績優

良證明文件者。 

前項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應經主

管機關或服務學校審查通過。 

五一號書函、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台（七八）人字第五九一〇三號函規定訂

定。 

五、第一項第七款參考教育部九十七年九月

十七日台人（一）字第〇九七〇一七一九

五四號函、大陸地區臺商學校設立及輔

導辦法第二十九條、海外臺灣學校設立

及輔導辦法第二十三條、教育部六十九

年六月五日台（六九）人字第一六七二二

號函訂定。 

六、第一項第八款參考教育部七十九年九月

四日台（七九）人字第四三四八〇號函、

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八五）人（一

）字第八五〇五一一七九號函、七十九年

五月十五日台（七九）人字第二二〇六四

號函、八十年三月一日台（八〇）人字第

〇九八五二號函、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一

日台人（一）字第〇九三〇〇七〇八九九

號令規定訂定。 

七、第一項第九款參考教育部九十六年三月

二十七日台人（一）字第〇九六〇〇四一

六六〇號函、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台（八

七）人（一）字第八七一三六七六五號函

及一〇五年五月二十四日臺教人（二）字

第一〇五〇〇五九六七六 A 號函規定訂

定。 

八、第一項第十款參考教育部一〇三年二月

十三日臺教人(二)字第一〇三〇〇一三

二一八號函訂定。 

九、第一項第十一款參考教育部八十年五月

十五日台（八〇）人字第二三八一七號函

訂定。 

十、茲以公立學校教師曾任職務倘未有公務

人員考績法或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成績考核辦法等通案適用之考核規定

，其服務成績是否優良，並無一致之認定

標準，爰於第二項明定第一項服務成績

優良證明文件，應經主管機關、服務學校

審查通過，主管機關或服務學校對該證

明文件如有疑義，得為必要之查證。 

第四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第四款及第二項年資之採認，於辦理年

終(度)考績(成、核)者，均以年終考績(成

)或成績考核為準；未辦理年終(度)考績(

一、明定本條例第九條年資採認之方式。 

二、第一項參考公務人員曾任公務年資採計

提敘俸級認定辦法第七條規定，明定教

師曾任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7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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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核)者，配合其進用方式，以曆年制、

學年制或會計年度制為採計基準；非以曆

年制、學年制或會計年度制進用者，以任職

期間為準。不足一年之月數不得合併計為

一年予以採計。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累積

滿一年，以月為計算基準。但同一月份不得

重複計算。 

二款、第四款及第二項年資，按其是否需

辦理年終(度)考績(成、核)及進用方式

分別採認；經個別採認後所餘畸零年資，

不得合併採計。 

三、教育部九十七年十月六日台人（一）字第

○九七○一九三四八四號函規定，公立

中小學教師採計職前曾任代理教師年資

，累計滿一年之規定，應以月為計算單位

，惟同一月份不得重複計算。爰於第二項

明定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累

積滿一年之認定方式。 

第五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所稱具有規模

之國內外私人機構，指下列機構之一： 

一、國內財團法人或經政府立案之學術、科

技等研究機構。 

二、國際知名之國外學術、科技等研究機關

（構），及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所定參考名冊所列之國外大專校院。 

三、經學校認定具有規模且國際知名之國

內外非研究性私人機構。 

一、參考敘薪原則第二點規定，明定本條例第

九條第二項所稱具有規模之國內外私人

機構之意義。 

二、揆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之立法意旨，係為

促進產學合作，鼓勵優秀教師及產業界

人員相互交流。以公立學校教師職前曾

任國內政府機關（構）或公私立學校相關

職務者，得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規定採計提敘薪級。國外公

立學校或機關（構），相對於國內政府機

關（構）及公立學校而言，均得認定屬私

人機構。 

三、查九十八年七月十三日修正發布之敘薪

原則，其修正第二點說明略以，各校得依

學校特性另訂作業規定或將特殊個案提

交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通過後辦理，故

未採納現規定具有規模之認定基準。爰

第三款所定國際知名之國內外非研究性

私人機構是否具有規模，由學校依其自

訂之規定或提交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通

過等方式認定之。 

第六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所稱性質相近

，指原任職務性質與擬任教學科目相近，其

工作經驗確為教學所需。 

參考敘薪原則第三點規定，明定本條例第九

條第二項所稱年資性質相近之意義。 

第七條  公立大專教師申請採計國內外私人

機構服務年資提敘薪級者，得由學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查其年資是否採計及得提晉

之薪級數。 

前項教師申請採計國外私人機構服務

年資，應附國外任職證明文件及中文譯本，

並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

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其驗證有困難

者，得採認原任職機構負責人或部門主管

一、第一項參考敘薪原則第七點規定，明定公

立大專教師具有國內外私人機構服務年

資採計提敘之程序。依本條例第七條第

三項規定，教師應敘之薪級，公立學校教

師由主管機關敘定，必要時，得委任服務

學校辦理。如國立大專教師薪級敘定相

關業務事項，教育部業以一○五年一月

六日臺教人（二）字第一○四○一七九九

七○A號公告委任各國立大專校院辦理。



簽署之證明文件。 以公立大專教師薪級敘定實務上多由學

校辦理，又公立大專教師採計曾任國內

外私人機構服務年資時，除等級相當及

服務成績優良外，尚需符合本辦法第六

條所定性質相近之要件，爰規定公立大

專教師申請採計國內外私人機構服務年

資提敘薪級者，學校得視個案情形提送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其年資及得提晉之

薪級數。 

二、第二項參考敘薪原則第三點第三款規定，

明定教師申請採計國外私人機構年資應

附之證明文件。 

第八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 本條例經行政院定自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施行，本辦法之施行日期與本條例之施

行日期應為一致，爰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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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七 

等 

424 

至 

328 

五
等 

少
校 

19 

 

20 
 

21 

330 

 

310 
 

290 

師
（
三
）
級 

18 
至 

22 

475 
至 

415 

三 

 
 
 
階 

第

七

職

等 

475 

 

至 

 

415 

第

十

一

職

等 

第

十

職

等

至 

八

級 

至

第

十

一

職

等 

第

十

職

等

一

級 

1520 

 

至 

 

1030 

 

十

職

等 

六

級

至

第 

第

九

職

等 

第

十

職

等 

第

九

職

等

至 

十

五

級 

至

第

十

職

等 

第

九

職

等

一

級 
1610 

 

至 

 

1100 

 

第

九

職

等 

一

級

至

五

級 

本

薪 

第

九

職

等 

475 

 

至 

 

415 

 

22 

23 

24 
25 

26 

290 

275 

260 
245 

230 

21 

22 

23 
24 

25 

430 

415 

400 
385 

370 

 
二
階 

475 

460 

445 
430 

415 

 

六 

等 

376 

至 

280 

四
等 

上
尉 

22 
 

23 

 
24 

275 
 

260 

 
245 

20 
至 
24 

445 
至 
385 

 

20 

至 
24 

445 

至 
385 

四 

 
 
 

階 

第

六

職

等 

445 

 

至 

 
385 

第

九

職

等 

第

八

職

等

至 

十

五

級 

至

第

九

職

等 

第

八

職

等

一

級 

1320 

 

至 

 
780 

 

職

等

五

級 

一

級

至

第

九 

第

八

職

等 
第

八

職

等 

第

七

職

等

至 

十

五

級 

至

第

八

職

等 

第

七

職

等

一

級 

1280 

 

至 

 
900 

 

第

八

職

等 

一

級

至

五

級 

本

薪 

第

八

職

等 

445 

 

至 

 
385 

 

27 
28 

29 

30 
31 

220 
210 

200 

190 
180 

26 
27 

28 

29 
30 

360 
350 

340 

330 
320 

 
三
階 

445 

430 

415 

400 
385 

280 

 

 

 

三
等 

三
等 

一
等
士
官
長 

 

中

尉 

25 

 

26 
 

27 

230 

 

220 
 

210 

     

士
（
生
）
級 

25 
至 

29 

370 
至 

330 

警

佐 

一 

 

 

階 

委

任 

第

五

職

等 

370 

 

至 

 

330 

第

七

職

等 

十

五

級 

級

至

第

七

職

等 

第

七

職

等

十

三 

940 

 

至 

 

900 

 

十

五

級 

第

七

職

等 

十

三

級

至 

第

七

職

等 

第

六

職

等 

級

至

十

五

級 

第

六

職

等

一 

1080 

 

至 

 

825 

 

第

七

職

等 

一

級

至

五

級 

本

薪 

第

七

職

等 

370 

 

至 

 

330 

 

32 

 

33 
 

34 

170 

 

160 
 

150 

  

員
級 

 

31 

 

32 
 

33 

310 

 

300 
 

290 

 

 

關
務
（
技
術
）
員 

一
階 

370 

360 
350 

340 

330 

250 
二
等 

二
等
士
官
長 

 

少

尉 

28 
 

29 

 
30 

200 
 

190 

 
180 

28 
至 
32 

340 
至 
300 

二 

 
 

階 

第

四

職

等 

340 
 

至 

 
300 

第

七

職

等 
級

至

十

二

級 

第

七

職

等

七 

880 
 

至 

 
780 

 

十

二

級 

七

級

至 

第

七

職

等 

第

五

職

等 

級

至

十

五

級 

第

五

職

等

一 

980 
 

至 

 
750 

 

第

六

職

等 

一

級

至

五

級 

本

薪 

第

六

職

等 

340 
 

至 

 
300 

 

35 
 

36 

 
37 

140 
 

130 

 
120 

34 
 

35 

 
36 

280 
 

270 

 
260 

 
二
階 

340 
330 

320 

310 
300 

220 

二
等 

 

三
等
士
官
長 

 
 

上

士 

31 

32 

33 

34 

170 

160 

150 

140 

30 
至 
34 

320 
至 
280 

三 

 
 
 

階 

第

三

職

等 
320 

 

至 

 
280 

第

七

職

等 

級

至

六

級 

第

七

職

等

一 

760 
 

至 

 
660 

 

至

六

級 

等

一

級 

第

七

職 

第

四

職

等 

級

至

十

五

級 

第

四

職

等

一 

885 
 

至 

 
675 

 

第

五

職

等 

一

級

至

五

級 

本

薪 

第

五

職

等 

320 
 

至 

 
280 

 

38 

 

39 

110 

 

100 
 

37 
 

 

 
38 

250 
 

 

 
240 

 關
務
（
技
術
）
佐 

一
階 

三
階 

320 
310 

300 

290 
280 

190 

 

中
士 

35 
36 

 

 
 

130 
120 

 

 
 

 

四 
 
 

 

階 

第

二

職

等 

270 
 

至 

 
230 

第

六

職

等 

級

至

十

五

級 

第

六

職

等

九 

850 
 

至 

 
710 

 

十

五

級 

九

級

至 

第

六

職

等 

第

三

職

等 

級

至

十

五

級 

第

三

職

等

一 

810 
 

至 

 
600 

 

第

四

職

等 

一

級

至

五

級 

本

薪 

第

四

職

等 

270 
 

至 

 
230 

 

40 

 

41 

90 

 

80 

 

佐

級 

39 
 

 

 
40 

230 
 

 

 
220 

 

 

二
階 

270 
260 

250 

240 
230 

 

 

160    下
士 

  

     

  

第

一

職

等 

220 

 

至 

 

160 

第

六

職

等 

級

至

八

級 

第

六

職

等

一 

690 

 

至 

 

550 

 

至

八

級 

等

一

級 

第

六

職 

第

二

職

等 

第

一

職

等

至 

十

五

級 

至

第

二

職

等 

第

一

職

等

一

級 

735 

 

至 

 

500 

 

第

三

職

等 

一

級

至

七

級 

本

薪 

第

三

職

等 

220 

 

至 

 

160 

 
42 
 

43 

70 
 

60 

 

41 

 
 

 

42 

21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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